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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七條之一、第六十三條及

第六十三條之二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45271 號  

第七條之一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

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 

一、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七款。 

二、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三、第三十一條第六項或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四、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第四項或第九十二條第七項。 

五、第四十二條。 

六、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三項。 

七、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或第三項。 

八、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十款、

第十一款、第十三款、第十六款或第二項。 

九、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十、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或第七款。 

十一、第四十九條。 

十二、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一。 

十三、第五十四條。 

十四、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於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臨時停車。但

機車及騎樓不在此限。 

十五、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不依順行方向臨時停車。 

十六、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於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停車。但機車

及騎樓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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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及第二項。 

十八、第六十條第二項第三款。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

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民眾依第一項規定檢舉同一輛汽車二以上違反本條例同一規定之行為

，其違規時間相隔未逾六分鐘及行駛未經過一個路口以上，公路主管或警

察機關以舉發一次為限。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第七條之二第五項

規定辦理。 

第六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

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 

前項情形，已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違規點數。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點數每達十二點者，吊扣駕駛執照二個月

；二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再經記違規點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一年內記違規點數達六點者，得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完成講習後，扣抵違規點數二點；其扣抵，自記違規點數達六

點之日起算，一年內以二次為限。 

第六十三條之二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

理歸責他人者，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

汽車駕駛執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效

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

錄一次。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汽車駕駛執照者，吊扣該汽車牌照。 

三、駕駛人之行為應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吊銷該汽車牌照。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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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罰被

通知人。 

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之租用人，且未指定主要駕

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

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原違規行為條

款之二倍罰鍰。 

二、駕駛人之行為應吊扣或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處原違規行為

條款之三倍罰鍰。 

汽車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記違規紀錄於一年內每達三次者，吊

扣其汽車牌照二個月。 


